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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须知

1、本理财计划为《河北银行理财客户风险评估问卷》、《河北银行受托理财产品交易申请表》、《风险揭示书》、《理财计划协议书》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

2、本理财计划仅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本理财计划书规定可以购买本理财计划的合格购买者发售。

3、在购买本理财计划前，请购买者确保完全明白本理财计划的性质、其中涉及的风险以及购买者的自身情况。购买者若对本理财计划书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向销售本计划的河北银行网点咨询。

4、本理财计划书中任何预期收益、预计收益、测算收益或类似表述均属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用语，不代表购买者可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亦不构成河北银行对本理财计划的任何收益承诺。

5、本理财计划只根据本理财计划书所载的资料操作。

6、本理财计划不等同于银行存款。

7、本理财计划书解释权归河北银行所有。

一、产品基本规定
	名称 
	河北银行2012年益友融通-本益006号理财产品

	代码
	120012

	产品类型
	保本类理财产品

	适合客户
	稳健型、平衡型、增长型、进取型客户

	理财币种 
	人民币

	本金及理财收益
	本理财计划保证本金。理财计划预期到期年化收益率5.8%。

	管理费率
	投资收益扣除客户预期年化收益、托管费、交易费用等，剩余部分作为河北银行投资管理费。

	理财期限 
	145天

	认购起点
	1元人民币为1份，认购起点份额为5万份，超过认购起点份额部分，应为1万份的整数倍。

	申购/赎回
	本理财计划存续期内不提供申购和赎回。

	认购期
	2012年1月20日8:00至2012年2月2日18：00。

	登记日
	2012年2月2日为认购登记日。

	成立日
	2012年2月3日，理财计划自成立日计算收益。

	到期日
	2012年6月27日

	发行规模
	本理财计划发行规模下限为伍仟万元，上限贰亿元整。

	理财收益计算基础
	每万份计算客户投资收益。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
	到期一次性支付理财本金和理财收益。

	理财收益计算单位
	每1万份为一个理财收益计算单位，每单位收益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清算期
	认购登记日到成立日期间为认购清算期，到期日到理财资金返还到账日为还本清算期，认购清算期和还本清算期内不计付利息。

	节假日
	中国法定公众假日

	对账单
	本理财计划不提供对账单。

	税款
	理财收益的应纳税款由投资者自行申报及缴纳。


二、投资范围
本理财计划资金由河北银行投资于我国银行间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工具，该笔资金100%投向货币市场，包括存放同业、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票据回购等。

三、理财产品费用、收益及收益分配
（一）本理财产品费用包括： 
1、银行管理费：购买该期理财产品的客户已获得预期年化收益率的前提下，该期理财产品收益扣除客户应获得的上述收益后及相关运作费用的剩余部分（如有），作为银行管理费，归银行所有。

2、交易费用：本理财产品投资发生的交易费用按实际支出金额列入理财产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托管费、划款手续费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在理财产品收益或资产中扣除的法定费用以及按照本产品合同约定可扣除的费用均视同交易费用，计入理财产品费用。
（二）本理财产品本金及理财收益：

1、本理财计划到期日，由河北银行承诺理财本金保证。

2、本理财计划收益支付日，由河北银行根据产品运作情况，向客户支付收益。

3、当发生政策风险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时，本金和收益支付条款不适用。

4、理财收益计算公式：（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每收益计算单位理财收益

＝理财收益计算单位×理财计划到期年化收益率×实际理财天数÷365天

理财收益＝购买者认购份额÷理财收益单位×每收益计算单位理财收益

每理财收益单位理财收益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示例: 如购买者期初认购金额为100,000,000.00元，预期收益率5.8%，产品存续期限145天，到期时按以下公式计算理财收益：

每收益计算单位理财收益＝10,000×5.8％×145÷365＝230.41元

购买者理财收益＝100,000,000÷10,000×230.41元＝2，304，100元

5、提前终止：河北银行有权宣布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一旦河北银行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将提前3个工作日以公告形式通知投资者，并在提前终止日后3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返还理财投资本金和持有期间投资收益。

6、违约赎回：本理财计划存续期内，购买者不得赎回，如购买者违约赎回本理财计划，则上述本金及理财收益的保证承诺对该购买者不再适用。

（三）本金及理财收益兑付
理财计划到期日，河北银行在3个工作日内划转至购买者指定账户。
四、理财计划申购和赎回

本理财计划成立后不开放申购和赎回。

五、信息公告 

1. 河北银行将在到期日后的3个工作日内，在各营业网点发布相关信息公告。 
2. 如河北银行决定提前终止，将于实际终止清算日的前3个工作日，在各营业网点发布相关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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